
有关， 还与职业病患者享受原工资福利待遇的时间长

短、 何时可以进行劳动能力鉴定有关。 规范职业病患

者的停工留薪期， 对落实职业病患者的各项法定待遇

和满足心理需求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是职业病患者

完成职业病诊断后落实工伤保险待遇的第一道关口，
关乎民生和社会稳定［１］。 河北省确认达成的职业病患

者停工留薪期专家共识是对 《工伤保险条例》 落实

的补充和延伸， 利国利民， 体现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保

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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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是职业卫生工作的根本， 建章立制后组

织工作才会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 按照 《职业病防治

法》 及相关法规， 用人单位需建立健全 １１ 项职业卫

生管理制度。 但目前部分企业在职业卫生管理制度方

面存在缺陷，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职业卫生工作的规范

化进程。 现结合某石化企业职业卫生管理工作实际，
对建立和完善职业卫生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编制要点

粗略分享几点体会。

１　 常见问题

１ １　 制度名称不规范　 企业将职业卫生制度与安全

或环保制度合并发布， 职业卫生管理在这些制度中有

描述， 但制度名称与法规不一致。
１ ２　 制度内容不实用　 企业职业卫生制度只是简单

地将法规条文进行罗列， 未将管理职责落实到具体部

门、 岗位， 工作程序不细、 岗位职责不清。 法规措辞偏

广义， 例如法规中 “用人单位” 可明确为 “本单位 ／本
公司 ／本企业”， “劳动者” 按情况可细化为 “正式员工 ／
临时员工 ／劳务派遣员工 ／新入职人员 ／实习人员” 等。
１ ３　 制度执行不到位　 制度建立健全后， 管理人员

要积极推动其在实际工作中的执行。 制度不落地、 职

责不履行将导致混乱的管理局面。 如一些单位在发生

职业病危害事故、 职业病病例后才发现根本原因在于

管理制度不完善、 不落实。

２　 重视要点

２ １　 职业病危害防治责任制度　 作为基础， 应首先

建立完善此项制度。 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将涉及职业卫

生工作的部门进行梳理， 明确各部门相应职业病防治

责任。 例如主要负责人对职业病防治工作负全面领导

责任， 包括负责审核发布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

程， 审核批准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 批准职业

病防治所需经费等； 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负责认真贯彻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制定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并监督实

施， 全面开展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职业病危害检测

监测、 职业健康监护、 职业卫生宣传培训、 职业病防

护设施 “三同时” 及日常管理等工作。
同时， 各相关部门应明确职业病防治职责。 如人

事部门负责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职业危害告知、 工伤

和意外伤害险、 职业禁忌证及疑似职业病岗位调动；
设备管理部门负责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监督、 维护、
检测、 定期校验， 组织故障维修； 化验检验部门负责

职业病危害日常监测。 接触职业病危害员工应履行学

习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正确使用维护职业

病防护设施、 应急救援设施和个人防护用品， 接受职

业卫生培训， 参加职业健康检查的义务。
２ ２　 职业病危害监测及评价管理制度　 本制度规范

本单位职业病危害定期检测、 日常监测、 现状评价等

各项工作。 如明确监测及评价内容、 开展范围、 实施

人员、 相应机构资质等级、 监测及评价周期， 规范工

作过程； 监测检测结果出具及告知、 结果不符合标准

时提出整改及治理措施要求； 企业自行开展日常监测

时， 对监测仪器设备的采购、 定期维护、 保养提出要

求等。
（下转第 ３８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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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０１５ ｍｇ ／ Ｌ， 尿汞第 １ 天 ４６１ ７ μｇ ／ ２４ ｈ、 第 ２ 天

２ ０６９ ３ μｇ ／ ２４ ｈ、 第 ３ 天 ２ ３８６ ４ μｇ ／ ２４ ｈ； 第二疗程

第 １ 天血汞 ０ ３３６ ｍｇ ／ Ｌ， 第 ２ 天尿汞 ２ ２９０ ２ μｇ ／ ２４ ｈ；
同时给予减少尿蛋白、 降脂、 抗凝、 改善睡眠、 缓解

关节疼痛等治疗。 先后住院治疗 ２ 次， 共 ２ 个疗程，
汞中毒症状明显改善， 出院时尿汞 １０ μｇ ／ ｇ Ｃｒ， 血汞

０ ００４ ｍｇ ／ Ｌ。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 日， 当地职业病诊断机构依据患

者汞接触职业史， 并伴有神经衰弱综合征、 手指震

颤、 近端肾小管功能异常、 明显的肾脏损害 （排除其

他病因） 等表现诊断为职业性慢性汞中毒 （中度）。

３　 现场卫生学调查

患者所在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为全国低汞触媒

生产与废汞触媒回收一体化示范项目。 氯化汞合成工

艺： 汽化的液氯与通过高位槽加入的汞在反应甑中加

热至 ５００ ℃生成氯化汞蒸气 （白烟）， 过量的氯气进

入陶瓷冷却塔进行自然冷却， 检验合格后包装入库，
经过冷却塔的尾气经两级沉降后进入尾气处理， 水洗

得到的氯化汞废水由回收车间处理。 废汞触媒回收工

艺流程： 废汞触媒→干馏器→串联冷却器 （回收氯化

汞） →尾气 （水冷管） →缓冲罐→活性炭过滤罐→
碱洗罐。

现场调查发现， 部分废汞回收操作工人未佩戴或

未按规定佩戴个体防护用品， 且工作中存在饮水、 吸

烟现象。 本文 ４ 例患者此前在家务农， 无汞接触史，
该公司对员工未执行定期职业健康体检， 未举办上岗

前职业卫生相关防护知识培训。
依据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毒物质测定》 （ＧＢＺ ／

Ｔ３００ １８—２００７）、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接触限值 第 １
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 （ＧＢＺ ２ １—２００７）， 对废汞回

收车间进行现场检测， 正常生产情况下氯化汞浓度

０ ００３ ８ ｍｇ ／ ｍ３， 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０ ０２５ ｍｇ ／ ｍ３）。

４　 讨　 论

４ 例患者汞中毒症状明显， 均出现头晕、 乏力、
睡眠差等症状， 且 ４ 人均从事同一生产作业， 可以推

测汞来源于氯化汞颗粒高温液化提纯时产生的氯化汞

蒸气。 氯化汞极易溶于水， 可通过消化道、 呼吸道、
皮肤等途径进入机体［１］， 氯化汞在高温炉内升温液化

提纯时可还原生成单体金属汞， 富集在作业环境中，
单体金属汞长时间挥发， 进一步增加了作业者汞中毒

的几率［２］。 虽该公司工作场所汞浓度符合国家职业接

触限值的要求， 但存在以下管理漏洞： （１） 未落实

职业健康检查制度， 未定期进行职业健康监护。 （２）
作业人员大多是当地农民， 自我防护意识差， 缺乏安

全生产教育， 作业时未佩戴或未按规定佩戴个体防护

用品。 建议监管部门应依法督促企业严格履行职责，
按照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ＧＢＺ１８８—２０１４） 等

有关规定对作业工人进行职业健康体检， 发现疑似病

例尽快治疗并调离岗位。 加强工人职业安全知识和自

我防护知识的培训， 作业时严禁饮水、 吸烟等， 并保

证个体防护用品有效使用， 不得将防护用品穿戴回

家， 防止二次污染， 消除和预防类似中毒事故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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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３７９ 页）
由于法规对日常监测的具体要求较少， 企业可根

据作业场所实际工况制定日常监测实施内容。 例如每

月监测应包括列入国家 《高毒物品目录》 名单的职

业病危害因素； 定期检测、 评价报告中职业病危害因

素浓 度 达 到 ５０％ ＯＥＬｓ 的 危 害 因 素； 噪 声 强 度

≥８５ ｄＢ （Ａ）的检测点以及放射源辐射的检测。
２ ３　 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及其档案管理制度　 明确

职业健康监护对象， 检查机构、 周期、 完成率、 结果

告知； 明确检查结果异常人员安置措施。 若职业健康

检查结果为异常， 不同部门间按制度中调岗流程配合

劳动者岗位调整工作， 调岗联络单或审批流程由职业

卫生管理人员根据检查结果而发起， 将劳动者信息、
职业健康检查结论作为支持性文件推送到用工部门和

调岗职责部门， 并从职业健康角度提出建议， 协助调岗

职责部门做出决策， 最终流程闭环， 由职业卫生管理人

员将结果存入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制度体系是开展职业卫生工作遵循的原则， 制度

中应明确各部门职责、 工作范围， 杜绝推诿扯皮， 确

保职业卫生工作符合法律法规要求。 此外， 近年来

《职业病防治法》 及其相关法律法规、 技术规范等经

过多次修订， 企业应对制度中相关内容进行及时更

新， 将最新要求落实到制度及实际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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